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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代码：601788   A 股简称：光大证券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52 

H 股代码：6178     H 股简称：光大证券  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协议仅为三方开展战略合作

的指导性文件，具体合作方式、合作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。

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6 年度

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2016 年 8 月 24 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丙方,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与绍兴市人民政府（甲方）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乙方）签

署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或“本框架协议”）。 

本协议为合作框架性协议，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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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

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。 

二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按照“优势互补、共赢发展”的原则，三方拟在城市开发和基础

设施建设等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甲方将乙方作为城市综合开

发建设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，丙方作为经济金融领域合作的重要合作

伙伴，乙方及丙方将绍兴市作为战略发展重地，积极支持绍兴市各项

事业发展，实现合作共赢。 

三方拟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、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等领

域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合作，初定规模 500 亿元，具体合作方式、合作

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，具体项目采用的合作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EPC、

PPP 等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6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

本框架协议的签署，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，三方将作为重要的战

略合作伙伴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开展业务合作；本框架协议的签署

有利于公司发挥全牌照综合金融服务优势，为甲方、乙方双方的合作

项目提供财务顾问、投融资、金融产品设计、风险定价等一揽子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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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为合同三方的后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但

本协议仅为三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，具体合作方式、合作项

目另行商议和约定。届时，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的情况，依法履

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8 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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